
醫療院所廢棄物

 

污染防治實務管理研討會

主辦單位：行政院衛生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中華民國100年10月12-13日



第三場次【台中】：日內瓦會議中心---歐美廳

 

日期：10月12日（星期三）

 

地點：台中市忠明南路303號17F（華爾街資訊大樓）

時 間 議 題 主持人/講師

09:00~09:30 報 到

09:30~09:40 主席致詞 衛生署

09:40~10:20 常見環保違規案例及解釋彙編說明
行政院衛生署
王咪咪薦任技士

10:20~10:40 休息

10:40~11:40 專題演講—「環境教育法設施場所理論與實務」
嘉義大學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暨研究所--王鴻濬教授

11:40~12:10 綜合討論 --

12:10~13:30 午餐/休息

13:30~13:50 廢棄資源物管理績優事業選拔活動評選說明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
研究發展基金會

13:50~14:50 醫療院所廢棄物、廢水自主管理實務分享

(1)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

 

童綜合醫院周偉毅先生
(2)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

 

醫院鮑少莊組長

14:50~15:10 休息

15:10~15:50 醫療院所廢棄物、廢水自主管理成效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
研究發展基金會

15:50~16:10 指引手冊/判定手冊增/修訂規劃說明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
研究發展基金會

16:10~16:40 綜合討論 衛生署

16:40~ 散會



第三場次【台中】：日內瓦會議中心---歐美廳

 

日期：10月13日（星期四）

 

地點：台中市忠明南路303號17F（華爾街資訊大樓）

時 間 議 題 主持人/講師

9:00~09:30 報 到

9:30~10:30 醫療廢棄物申報管制作業說明
行政院環保署管制中心
吳進盛稽查督察員

10:30~10:40 休息

10:40~11:40 專題演講—「塑化劑對人體的危害--
孕婦及其子代的暴露和相關效應」

國家衛生研究院環境衛生

 

與職業醫學研究組
王淑麗研究員

11:40~13:00 午餐/休息

13:00~14:00 醫療廢棄物處理技術
宜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林凱隆教授

14:00~14:30 綜合討論



 



常見環保違規案例及

解釋彙編說明

簡報人：王咪咪薦任技士

2011年09-10月

行政院衛生署

2

簡報大綱

1.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

2.水污染防治法

3.廢棄物清理法

4.諮詢窗口及網址

a) 環保法規

b) 常見違規案例分析

c) 解釋彙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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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立法進度說明

1-(a

母法立法進度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草案），97.10.15送立法院審議。

立法進度：已通過一讀，目前仍處於逐條審議之階段。

目前的參考標準

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94.12.30，環署空字第0940106804號

醫療場所及老人或殘障照護場所：因為對室內空氣品質有特別需求

場所，需使用「第1類適用場所」之標準。

列管之空氣品質項目：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醛、總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細菌、真菌、粒徑小於等於十微米之懸浮微粒

（PM10）、粒徑小於等於二.五微米之懸浮微粒（PM2.5）、臭

氧、溫度。

4

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94.12.30)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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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衛生署建議值

℃（攝氏）15~281小時值溫度(Temperature)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0.038小時值臭氧（O3）

μg/m3（微克/立方公尺）10024小時值
懸浮微粒
（PM2.5）

μg/m3（微克/立方公尺）6024小時值
懸浮微粒
（PM10）

CFU/m3（菌落數/立方公尺）1000最高值真菌(Fungi)

CFU/m3（菌落數/立方公尺）500最高值細菌(Bacteria)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31小時值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TVOC)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0.11小時值甲醛（HCHO）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28小時值一氧化碳（CO）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6008小時值二氧化碳（CO2）

單位環保署建議值(第1類適用場所)項目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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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推動進度

環保署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理制度，以鼓勵公共場所所

有人、管理人及使用人，進行自主檢查及改善，並提升公共場所室內

空氣品質

規劃室內空氣品質管理專責人員講習課程，以協助進行公共場所自主

檢查改善與維護管理工作。

相關資料查詢管道

行政院衛生署『全國醫療廢棄物處理網』

http://114.34.107.17/medical/

--＞其他法規或資訊--＞空氣污染防制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

http://aqp.epa.gov.tw/iaq/

1-(a

6
依據環署空字- 第0980114818號(98.12.22)

環保署所訂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係依公共場所使用之特性，區

分2類場所，第1類為針對室內空氣品質有特別需求場所，包括

學校及醫療場所等，採用較嚴格數值，第2類則為針對一般大眾

聚集之公共場所及辨公大樓。

查醫院美食廣場或餐廳主要為一般大眾聚集之公共場所，非屬

提供醫療相關服務之場所，得適用前述第2類場所之室內空氣品

質建議值；另環保署刻正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立法工作，

未來俟立法通過後，將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公告場所類

別及特性，分別訂定公告場所應符合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問：有關醫院美食廣場或餐廳空氣品質指標是否適用環保署
所定室內空氣品質第1類場所建議值

醫院美食廣場或餐廳空氣品質適用建議值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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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令架構說明(1/5)

2-(a

水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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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保法令架構說明(2/5)

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處理設施應具備之功能
及設備

12
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

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
計畫及相關文件

13

醫院、醫事機構之放流
水標準

放流水標準
排放廢（污）水於地
面水體應符合放流水
標準

7水污
染防
治法

母法

13

55

條號

處理設施應具有與生產
廢污水設施同等之備用
電力

(1)醫院或設置洗腎治療
床(台)之診所

(2)捐血機構、病理機構
或醫事檢驗所

水污染防治法事
業分類及定義

事業及廢、污水定義2

要旨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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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令架構說明(3/5)

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處理設施故障、操作異
常或意外事故發生應遵
行事項

3

事業或污水下水
道系統排放廢
（污）水緊急應
變辦法

水污
染防
治法

處理設施發生故障超過
二十四小時，應將無法
處理之廢（污）水，妥
善貯存，不得排放

18

專用獨立電表之規範17

母法

16

條號

應具有獨立專用電表及
操作參數量測設施，並
紀錄操作相關數據

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

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
計畫及相關文件

13

要旨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

2-(a

10

環保法令架構說明(4/5)

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水污
染防
治法

14
水污染防治措施
計畫及許可申請
審查辦法

有效期間為五年。期滿
仍繼續使用者，應自期
滿六個月前起算五個月
之期間內申請核准展
延，每次展延，不得超
過五年

－
排放許可證及簡易排
放許可文件之有效期
限

15

母法

事業排放廢（污）水於
地面水體，且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者，應申請排
放地面水體許可證

5

事業排放廢（污）水
於地面水體須取得許
可證或簡易排放許可
文件，相關規範由主
管機關定之

－

條號

應經環境工程技師或其
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申請排放許可證或辦
理變更登記時注意事
項

17

要旨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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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令架構說明(5/5)

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規範應設置專責人員之
事業及專責人員條件－

環境保護專責單
位或人員設置及
管理辦法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
統應設置廢（污）水
處理專責單位或人員

21

規範水污染防治措施之
適用對象、範圍、條
件、必備設施、規格、
設置、操作、監測、記
錄、監測紀錄資料保存
年限、預防管理、緊急
應變，與廢（污）水之
收集、處理、排放及其
他應遵行事項

－
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

事業應採行水污染防
治措施

18

水污染
防治法

母法 條號 要旨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

2-(a

12

環保法令架構說明(5/5)

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發生污染後應立即採行
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
發三小時內通知地方主
管機關。應變後十日
內，提報應變記錄與報
告至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5
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

廢水系統有疏漏廢水
至水體之虞者，應採
取維護或防範措施。
若有發生前述事項，
則需採取緊急應變措
施並於事發3小時內通
知當地主管機關

28

專用獨立電表之規範17

應具有獨立專用電表及
操作參數量測設施，並
紀錄操作相關數據

16
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
統之格式、內容、頻
率、方式等管理

22

水污染
防治法

母法 條號 要旨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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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違規：以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水污法」）第7條

違反放流水標準為主，佔64％，其次為第18條(水污染防治

措施)、第21條(未置專責人員)、第28條(管線破損)等。

99-100年1至6月廢水違規法令分析

2-(b

統計期間：99～100年(1-6月) 。資料來源：環保署。

14

水污法第7條

條文摘錄：

第一項：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排放廢

（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流水標準。

重要子法：放流水標準。

違反放流水標準，即水質不合格。

<200,000<30<30<100<306.0~9.0<38℃放流水標準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餘氯
(mg/L)

BOD
(mg/L)

COD
(mg/L)

SS
(mg/L)pH值

水溫
(℃）

項目

未符合放流水標準之規定，可依水污法第40條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60萬元以
下罰鍰。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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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放流水標準

情況：多為設備故障引起

(1)加藥機故障，導致大腸桿菌群超標。

(2)曝氣設備故障，導致SS、BOD、COD超標。

違反水污法第7條：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理設

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流水標準。

建議改善方式：

(1)確實實施設備巡檢。

(2)定期維護設備。

(3)設備有故障應立即排除。

水污法第7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2-(b

16

水污法第18條

條文：事業應採行水污染防治措施；其水污染防治措施之適用對

象、範圍、條件、必備設施、規格、設置、操作、監測、記錄、監

測紀錄資料保存年限、預防管理、緊急應變，與廢（污）水之收

集、處理、排放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重要子法：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違反各項水污染防治措施，包括廢水設施名稱與管線流向未標示、

未依規定記錄巡檢與加藥作業、繞流排放等。

未符合各項水污染防治措施之規定，可依水污法第46條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
60萬元以下罰鍰。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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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自行記錄

情況：未針對各項設備運作狀況進行巡檢記錄

違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1)第14條：廢（污）水（前）處理設施，應維持正常操作，定期實施保養

及適時維修，並作成紀錄，保存三年，以備查閱。

(2)第16條：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於廢（污）水（前）處理設施裝置之獨

立專用電表，及操作參數量測設施，屬連續自動記錄者，應依計測、量測

設施之設計規格及頻率記錄；非屬連續自動記錄者，應每日記錄其累計用

電度數及操作參數值一次；廢（污）水（前）處理設施使用之藥品量，及

污泥之產生、貯存、清運量，應按次記錄，每月統計。前項紀錄、單據或

發票影本，應保存三年，以備查閱。

改善建議：

(1)重新檢視廢水設施巡察、保養之記錄表單是否至少包含上述內容。

(2)由主管定期確核是否落實記錄。

(3)記錄盡量保存正本。

水污法第18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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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標示

水污法第18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二

情況：廢水設施及管線流向未進行標示

違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

法第50條：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

之下列水污染防治設施及管線，應清楚

標示其名稱與管線內流體名稱及流向：

一、用水、廢（污）水之收集、前處

理、處理、迴流、排放、貯存等管線及

處理單元。二、緊急應變之繞流管線。

三、貯留、稀釋、回收使用之管線及貯

槽單元。四、獨立專用累計型水量計測

設施、廢（污）水（前）處理設施獨立

專用電表。五、污泥之收集、處理及貯

存等管線及處理單元。

建議改善方式：檢視廢水處理設施

並補上標示。

各項管線未標示流向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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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流排放

水污法第18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三

情況：廢水經由未許可放流口繞流排放（主要因為廢水排放口阻塞或其他因素導致與

當初申請不同）

違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第2及53條：

(1)第2條第12款名詞解釋-繞流排放：廢（污）水未依許可之放流口排放，或未依下水

道管理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

(2)第53條-放流口規範： 應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原始申請之放流口進行放流

第一項：一、應設置於周界外，進入承受水體前之地面。二、周界外應有供採樣人員

進出至放流口之道路，並設置一平方公尺以上之採樣平台。三、應設置獨立專用累計

型水量計測設施量測放流水量。但逕流廢水放流口，不在此限。四、設置告示牌。

五、放流口為陰井者，應使陰井之水質充分均勻混合。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實際設置有困難，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依核准

之規定辦理。

第三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經主管機關查獲有繞流排放情事、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非連續性排放廢（污）水者，其放流口應設置於最終處理單元後之放流池。

2-(b

20

水污法第21條

條文摘錄：

第一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設置廢（污）水處理專責單位或

人員。

重要子法：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理辦法。

未依規定設置專責人員。

未符合設置專責人員之規定，可依水污法第48條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10萬元
以下罰鍰。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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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設置專責人員

情況：因為專責人員離職故未設置專責人員，亦有醫院不清楚是否應設置

違反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理辦法

(1)第10條-設置甲級專責人員：

第一項第二款-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其廢（污）水產生量每日在2,000立方公尺以上

未滿5,000立方公尺者，或每日在200立方公尺以上未滿1,000立方公尺且含第六條第三款

所列物質之一超過放流水標準者。

(2)第11條-設置乙級專責人員：

第一項第二款-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其廢（污）水產生量每日在100立方公尺以上未

滿2,000立方公尺者，或每日未滿200立方公尺且含第六條第三款所列物質之一超過放流

水標準者。

第一項第三款-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委託處理或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者，其廢（污）水

產生量每日在300立方公尺以上者，或每日在100立方公尺以上且含有第六條第三款所列

物質之一超過放流水標準者。

改善建議：立刻清查是否符合應設置之條件，並派員受訓或委外操作。

水污法第21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2-(b

22

水污法第28條

條文摘錄：

第一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輸送或貯存設備，有疏漏污

染物或廢（污）水至水體之虞者，應採取維護及防範措施；其有疏

漏致污染水體者，應立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故發生後三小

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重要子法：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管線破損導致廢水逸出。

未符合設置專責人員之規定，可依水污法第46條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60萬元
以下罰鍰。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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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破損

情況：廢水設施管線破損未修復，導致廢水滲漏

違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第5條：

第一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疏漏污染物或廢（污）水至水

體之虞時，應採取維護及防範措施；有疏漏致污染水體、土壤

時，應立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件發生後三小時內，通知

當地主管機關；應變後十日內，應提報緊急應變紀錄及處理報

告，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改善建議：

(1)於巡檢時查檢廢水排放量，比對是否有排放量突然之增減。

(2)檢查廢水設施周圍之地面與管線是否有滲水。

(3)若有管線破損應立即修復（且應依規定通報環保局）。

水污法第28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2-(b

24

隔離病房產生之廢水廢棄物認定(1/2)

依據環署廢字- 第1000004524號(100.2.9)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7條第1項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
或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
合放流水標準。環保署依行業特性對應訂各業別應符合之放流
水管制項目及限值。其中針對醫院、醫事機構部分，為避免其
產生之感染性廢水造成承受水體污染，於放流水標準規定大腸
桿菌群之排放現值為200,000CFU/100mL；至於院內「隔離病
房」部分，目前水污染防治法並無對其產生廢水之收集或處理
程序特別訂定管理規定或標準。

問：1.隔離病房產生之廢水經專用管線收集至臭氧消毒池以
臭氧消毒處理後，該廢水是否可視為一般事業廢水，能
否與一般病房產生之廢水合流處理。
2.若可與一般事業廢水合流，其合流後經攔污柵所產生
之事業廢棄物屬於一般或有害事業廢棄物。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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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依據行政院衛生署92年6月2日公告之「特殊隔離病房設置基
準」、「呼吸道傳染隔離病房設置基準」、「腸胃道傳染隔離
病房設置基準」及「血液體液傳染隔離病房設置基準」：醫療
事業廢水及污水之處理排放，以化學藥品消毒後，再依水污染
防治法及其相關規定處理。另特殊隔離病房，病室應設置專用
盥洗室，採用腳踏式或自動感應水龍頭開關，並具獨立之排放
系統，且所產生之廢水應予消毒後，始可排放。爰此隔離病房
產生之廢水應先單獨收集，經過消毒程序後，才可與一般廢水
混合處理。
另關於醫院廢水處理廠攔污柵所攔除之廢棄物，如係感染症隔
離病房獨立設置廢水收集系統，或為一般病房與感染症隔離病
房合流收集系統所產出者，因仍有致感染之虞，應以感染性廢
棄物混合物（C-0599）申報及清理。

依據環署廢字- 第1000004524號(100.2.9)

隔離病房產生之廢水廢棄物認定(2/2)

2-(c

26

環保法令架構說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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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令架構說明(2/4)

廢棄物清理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廢尖銳器
具及感染性廢棄物貯存方
法、標示及貯存期限

7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貯存設施12

廢棄物
清理法

母法

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清除
及處理行為之定義

2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理方法及設施
標準

清除處理規範
及專責人員設
置規範

28

3

3

條
號

標示規格及顏色
公告修正「區別有
害事業廢棄物特性
標誌」

生物醫療廢棄物定義及附表
三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
定標準

廢棄物分類定
義及事業定義

2

要旨相關子法名稱要旨
條號

3-(a

28

環保法令架構說明(3/4)

廢棄物清理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共同、委託或以其他方式
針對生物醫療廢棄物進行
清除處理者應取得契約或
同意處理證明文件

43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廢尖銳
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清除
方法

18
連帶責任及取得
妥善處理文件

30

應記錄或保留清除日期、
種類、數量及處置證明

15清除處理規範及
專責人員設置規
範

28

要旨條號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母法

廢棄物清理計畫
書及網路傳輸

31

生物醫療廢棄物中間處理
方法

21

事業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理方法及
設施標準

廢棄物
清理法

17 應填具遞送聯單或以網路
傳輸方式申報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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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令架構說明(4/4)

廢棄物清理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生物醫療廢棄物相關共
同、清除或處理記錄及文
件應保留3年

15
事業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理方法及
設施標準

有害事廢管理記
錄應保存三年以
上

37

生物醫療廢棄物應每6個檢
測1次4

有害事業廢棄物
檢測及紀錄管理
辦法

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清
除及處理行為之定義

2
事業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理方法及
設施標準

事業廢棄物之貯
存、清除或處理
方法及設施

36

廢棄物
清理法

要旨條號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母法

經衛生署公告或向衛生署
申請核准為再生資源項目

3再利用管制規範39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廢尖銳
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採滅
菌處理者，應以微生物測
試其削減率

2

行政院衛生署再
生資源再生利用
管理辦法、再利
用種類及其方式

3-(a

30

99-100年1至6月 廢棄物違規法令分析

廢棄物違規：以廢棄物清理法（以下簡稱「廢清法」）第

31及36條為主，共佔94％，多數為網路申報有誤及感染性

廢棄物分類錯誤。

今年(100年)有醫院同仁因亂丟菸蒂，導致違反廢清法第27條。

• 廢清法第27條- 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列行為（摘錄） ：

第1款：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

糖、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統計期間：99～100年(1-6月) 。資料來源：環保署。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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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清法第31條

條文摘錄：
第一項第二款：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率，
以網路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
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
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不在此限。
第四項：清除、處理第一項指定公告之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者，應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申報。

重要子法：公告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
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

依規定申報廢棄物之產量、清除與處理狀況，即網路申報作業。

3-(b

未依規定申報一般事業廢棄物之產量、清除與處理狀況，可依廢清法第52
條處新台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規定申報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產量、清除與處理狀況，可依廢清法第53
條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32

廢清法第31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未依規定線上申報- 逾期申報

情況一：超過申報期限仍未申報。

• 建議改善方式：於每月申報時間前設置提醒標誌或是電腦提醒

功能，或列為個人業務執行績效管理項目，避免忘記申報。

情況二：部分醫院為操作不熟悉未按確認或傳送導致逾期申報（有

些是因為系統連線逾時，但未再次完成傳送作業）。

• 建議改善方式：申報表單填寫完畢後，務必完成「傳送」功

能，並且確認系統有回應！

若確定是自己網路的問題或是網站失效，務必與環保局聯繫報

備，避免受罰。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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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線上申報- 申報內容與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或現場狀

況不同

情況：申報內容與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以下簡稱「廢清書」）或現

場狀況不同，以產生量及廢棄物分類項目出現差異為主。

(1)申報量已經超過廢清書所載之最大產生量。

(2)有D-2199(如尿布)類但廢清書未登載，混於D-1801類。

• 建議改善方式：主要原因為廢清書久未更新，故建議檢討廢清

書之內容，包括各類廢棄物產生量及產生項目等，並提報環保

局進行修正。

廢清法第31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二

3-(b

34

廢清法第36條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之法源依據，規範事業如

何進行廢棄物分類、貯存、清除及處理。

條文摘錄：

第一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理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

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二項：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重要子法：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3-(b

未依規定貯存、清除或處理一般事業廢棄物，可依廢清法第52條處新台幣6
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規定貯存、清除或處理一般事業廢棄物，可依廢清法第53條處新台幣6
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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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療廢棄物混合物(D-2199)未依規定分類

情況：一般性醫療廢棄物混合物(沾有病人糞便之尿布，代碼D-

2199)未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份特性分類貯存與事業一般生活廢棄物

(代碼D-1801)貯存於同一垃圾子車。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第1款：

應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分類貯存。

建議改善方式：檢討分類方法，將D-2199以另外的貯存容器

貯存並標示廢棄物名稱及代碼。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3-(b

36

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溫度超標(1)

溫度明顯高於5℃
情況一：生物醫療廢棄物冷藏溫度高於規

定。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

準第8條第1項第2款：廢棄物產出機構：於

攝氏五度以上貯存者，以一日為限；於攝氏

五度以下至零度以上冷藏者，以七日為限；

於攝氏零度以下冷凍者，以三十日為限。

建議改善方式：

(1)定期檢查溫度，若溫度高於5℃，則立即

修復冷藏設備。

(2)冷藏設備可設置兩部冷氣壓縮機，輪流使

用，使之有備援功能。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二

3-(b



37

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溫度超標(2)

此兩類冰箱未
設置溫度計，
容易忘記放置
溫度顯示設備

情況二：生物醫療廢棄物冷藏設施無溫

度顯示設備，如溫度計。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

施標準第8條第1項第2款：廢棄物產出機

構：於攝氏五度以上貯存者，以一日為

限；於攝氏五度以下至零度以上冷藏

者，以七日為限；於攝氏零度以下冷凍

者，以三十日為限。

建議改善方式：放置低溫溫度計（範圍

要能顯示5℃以下）。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三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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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示錯誤- 使用舊的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籤

情況：仍使用舊的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籤。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12條第1項第1款：

（摘錄）應於設施入口或設施外明顯處標示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

性之標誌，。

建議改善方式：

(1)清查院內是否仍有舊的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籤，並進行更新。

(2)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區（或冷藏設備）之標籤務必使用正確之標

籤。

舊的
正確的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四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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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療廢棄物未有明確標示

情況：未於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容器進行正確標示。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8條第2項：貯存容

器及塑膠袋，除應於最外層明顯處標示廢棄物名稱、產生廢棄物之

事業名稱、貯存日期、重量、清除處理機構名稱及區別有害事業廢

棄物特性之標誌外，感染性廢棄物另應標示貯存溫度。

建議改善方式：

(1)由清潔人員進行標示，並配合稽查巡察。

(2)使用貼紙標籤，逐袋張貼。或採取AIDC設備。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五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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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區環境不佳 情況：廢棄物貯存區環境維護

不佳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

方法及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第2

款：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

保持清潔完整，不得有廢棄物

飛揚、逸散、滲出、污染地面

或散發惡臭情事。

建議改善方式：

定期維護環境衛生及整潔，地

面應清掃並避免積水，貯存區

及其周圍應定期消毒。

1.貯存區堆置未清除

3.貯存區堆置未清除

2.容器滲出廢水未清掃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六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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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區未設中文標示或標示錯誤

情況：貯存區之廢棄物中文標

示有誤或未設置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

方法及設施標準：貯存地點、

容器及設施，應於明顯處以中

文標示廢棄物名稱。

建議改善方式：

檢查是否有標示未設置或錯

置，立即更新。玻璃類貯存區貯存塑膠
類回收廢棄物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七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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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摘錄：

第一款：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糖、

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重要子法：無。

於指定清除地區內拋棄廢棄物，即亂丟垃圾。

處罰：可依廢清法第50條處新台幣1千2百元以上6千元以下罰鍰。

廢清法第27條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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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菸蒂

情況：醫院同仁於院外抽煙並丟棄菸蒂，遭環保局開罰（案例都是

醫院公務車的司機）。

違反廢清法第27條第1款：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

屑、煙蒂、口香糖、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建議改善方式：加強教育宣導，避免司機有拋棄各項廢棄物之行為

（平常的時候也不應如此）。

※此情況於近兩年發生，且不只一例。

廢清法第27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3-(b

44

洗腎液空桶回收疑義(1/2)

依據環署廢字- 第1000009995號(100.2.24)

查洗腎血液透析液為須由「醫師處方」或「限由醫師使用」之藥
品項目，非屬本署98年1月13日環署廢字第0980003807號修正公告
「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理之物品或其容器，
及應負回收、清除、處理責任之業者範圍」之容器，故此等藥水
容器空桶再利用應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應依「廢棄物清理法」
第39條及行政院衛生署訂定「醫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
相關規定辦理。 目前未公告，故屬D-2199或C-0599。
另依行政院衛生署91年9月10日衛署醫字第0910054621號公告「醫
療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之種類及其管理方
式」，如「洗腎血液透析液空桶」屬於該公告之再利用種類，得
逕依該公告之管理方式逕行再利用。再利用機構如能符合上述規
定者，應辦理再利用登記檢核通過後、取得管制編號，再檢具事
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並
依規定從事再利用業務及以網路申報。

問：洗腎血液透析液空桶（廢塑膠容器）可否交由資源回收
業回收及販售疑義。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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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腎液空桶回收疑義(2/2)

依據衛署醫字- 第1000261044號(100.3.15)

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0年2月24日環署廢字第1000009995號副

本函辦理。

查「一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2條所稱之再利用，係指

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行或送往再利用機構作為原料、材料、燃

料、工程填料、土地改良、新生地、填土(地)或經本署認定之用途

行為；第3條第2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性質安定或再利用技術成

熟者，其種類及管理方式經本署公告後，事業及再利用機構得逕

依該管理方式進行再利用。經查旨揭容器，並非本署公告再利用

種類，無法交由資源回收業回收及販售。

問：洗腎血液透析液空桶（廢塑膠容器）可否交由資源回收
業回收及販售疑義。

3-(c

46

沾血或唾液之物品性質認定

依據環署廢字- 第1000049031號(100.7.7)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2條規定，醫療機構屬本法所稱之事業，其
所產出之廢棄物屬醫療事業廢棄物，應依同法第28條規定，除再利
用外，應自行、共同或委託清除處理，並依廢棄物之主要成份及有
害特性分類貯存及清理。
另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三，未遭血液污染之手套、
紙類及只沾附不可流動或不可吸收之唾液的物品，依前述認定標
準，得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得以一般性醫療廢棄物混合物（D-
2199）分類及清理。

未遭血液污染之手套或只沾附唾液之物品屬D-2199，非屬D-1801 。

問：未遭血液污染之手套或只沾附唾液之物品是否可當一般
垃圾丟棄或必須以醫療廢棄物處理？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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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玻璃之廢棄物認定

未與感染性物質接觸或非為用於醫護行為之破裂玻璃器皿 非生
物醫療廢棄物(屬一般醫療廢棄物或再利用)

醫療院所產生之點滴玻璃瓶及注射藥瓶倘未曾與感染性物質
接觸，或非為用於醫護行為之破裂玻璃器皿，則非屬「有害
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所稱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點滴玻璃瓶及注射藥瓶 非屬公告應回收廢棄物
醫療院所產生之點滴玻璃瓶及注射藥瓶目前尚非本署指定公
告應回收者。

未含有害物質之注射小藥瓶、藥罐、玻璃罐 D-2199或R-0401
未含有害物質之注射小藥瓶、藥罐、玻璃罐等，屬一般性醫
療廢棄物混合物，應以 D-2199 代碼申報。
但依行政院衛生署公告「醫療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
物）再利用之種類及其管理方式」再利用之廢玻璃（瓶、
屑）、廢塑膠，應分別以代碼 R-0401、R-0201 申報。對於未
沾有血液或體液亦未含有害物質之塑膠製點滴瓶、藥罐、塑
膠罐等申報規定，亦同。

依據環署廢字- 第0060988號(88.10.01), 第09200289號(92.05.14), 

（*註：感染性廢棄物於法規修訂後已稱為生物醫療廢棄物）

3-(c

48

廢玻璃之廢棄物再利用

欲再利用者，須符合衛生署再利用之相關規範
依據衛生署「醫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醫療機構之事業廢棄物性質安定或再利用技術成熟
者，其種類及管理方式經行政院衛生署公告後，事業及再利
用機構得逕依該管理方式進行再利用。
查行政院衛生署於91年9月10日衛署醫字第0910054621號公
告醫療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之種類及其管
理方式，其中，廢玻璃（瓶、屑）之再利用管理方式規定，
再利用事業應具有窯爐及污染防治之相關設備或具有廢玻璃
之前處理設備（如分類、清洗、研磨及篩選等）。
再利用機構須為符合法規之業者!

• 擬將廢玻璃送交資源回收商，該回收商如不具前述規定
之再利用相關設備，則不符合行政院衛生署公告之廢玻
璃（瓶、屑）再利用管理方式。

問：有關醫療玻璃廢棄物處理方式疑義。

依據環署廢字-第0960012083號(96.02.16)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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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塑膠之廢棄物認定

非感染性廢棄物*之點滴軟袋 D-2199
依環保署87年11月4日（八七）環署廢字第○○七四四五四號函釋
略以：「點滴瓶未沾有病人血液或體液亦未含有害物質（如化學治
療藥物等），而與輸液導管分離者，得歸類為一般事業廢棄物」；
準 此，點滴軟袋（與管線分離）未沾有病人血液、體液亦未含有害
或感染性物質（如化學治療藥物、活性疫苗等）者，得依上述規定
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並以一般性醫療廢棄物混合物（代碼：D-
2199）申報。

非醫療行為產生之清潔手套與防塵帽

至於醫療機構之清潔人員與病患家屬並非從事醫療行為之專業人
員，其配戴之清潔手套與防塵帽，尚非醫療行為產生之廢棄物

上述廢棄物如已依材質分類收集者，應分別依其材質屬性歸類、申
報（如：廢塑膠混合物、廢橡膠混合物、廢布：等），其未依材質
分類收集者，應以一般垃圾（代碼：D-1801）申報。

但上述廢棄物若沾有病人血液、體液、引流液、排泄物，仍應依感
染性廢棄物*清理之。

依據環署廢字- 第09100676號(91.10.01) 

（*註：感染性廢棄物於法規修訂後已稱為生物醫療廢棄物）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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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軟袋之認定與清除處理

50

非屬感染性廢棄物之點滴軟袋 D-2199
查醫療機構廢棄之生理食鹽水軟袋，係屬廢棄之醫療物
品，如其未與病人血液、體液、引流液、排泄物或其他
有害物質接觸者，應歸屬「一般性醫療廢棄物混合
物」，可交由合法清除處理業者清除處理，並以D－
2199之代碼申報，其合法清除處理業者亦應以許可項目
包括該項代碼者為限。

如何取得可收受D-2199類廢棄物之清除處理業者資料

• 至於目前已取得許可清除處理非屬生物醫療廢棄物之
廢生理食鹽水軟袋的業者名單，可於本署網站以D－
2199之廢棄物代碼查詢，查詢網址為：
http://waste1.epa.gov.tw/Grant/GS-UC60/QryGrantData.aspx。

問：有關使用過的生理食鹽水軟袋應如何處理乙案。

依據環署廢字- 第0990036121號(99.04.28)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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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玻璃及廢塑膠點滴瓶之清除

51

廢塑膠點滴瓶、廢塑膠瓶、廢玻璃瓶仍須依法委由合格清除業者清除
指非公告應回收廢棄物之清除

查醫療機構產生之廢塑膠點滴瓶、廢塑膠瓶及廢玻璃瓶（不含應回收
廢棄物），係屬事業廢棄物範疇，依「廢棄物清理法」第28條規定，
除再利用方式外，應以自行清除處理、共同清除處理、委託清除處理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為之。

此三類廢棄物之清除機構應有清除機構許可文件
前述委託清除如係委託民間代清除業者或資源回收業者，則該業者應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41條暨「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
辦法」規定，申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為之。

再利用時應依醫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之規定清除
另查行政院衛生署依「廢棄物清理法」第39條及「醫療事業廢棄物再
利用管理辦法」規定，於91年9月10日衛署醫字第0910054621號公告
「醫療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之種類及其管理方
式」，其中廢玻璃（點滴瓶、藥瓶、飲料罐、食品罐頭空罐）及廢塑
膠（點滴瓶、塑膠瓶罐、塑膠杯、保特瓶、食品罐頭空罐）為得依該
公告管理方式再利用之廢棄物。上述依公告方式再利用之廢棄物，其
清除方式依「醫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13條規定，得以事
業自行清除、再利用機構清除、事業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依據環署廢字- 第0980059777號(98.07.16)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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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軟袋與空瓶之再利用

52

廢塑膠點滴空瓶可循再利用管道由合格再利用機構再利用

廢塑膠點滴軟袋非屬公告再利用，需循清除處理管道清理
查廢棄點滴塑膠空瓶及空袋，係屬醫療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其再利用應依「廢棄物清理法」第39條及行政院衛生署訂定「醫
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其中，廢棄點滴塑膠空瓶為行政院衛生署91年9月10日衛署醫字第
0910054621號公告「醫療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
之種類及其管理方式」中，得逕依該公告管理方式再利用之廢棄
物。再利用機構如能符合上述規定者，應辦理再利用登記檢核通
過後、取得管制編號，再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並依規定從事再利用業務及以網路
申報。
因廢棄點滴空袋尚非行政院衛生署公告得逕行再利用之廢棄物種
類，另應向行政院衛生署申請再利用許可，並依前述規定辦理。

問：廢棄點滴塑膠空瓶及空袋得否由資源回收商回收行再利用。

依據環署廢字-第0980019638號(98.03.12)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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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的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示(1/2)

依據96年10月15日「庫存感染性廢棄物專用垃圾袋去化問題研
商會議」會議結論辦理。

環保署於96年5月11日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
準第45條規定，公告修正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其中
原「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修正為「生物醫療廢棄物」
特性標誌，茲因依舊標誌套印之感染性廢棄物專用垃圾袋仍有
大量庫存，其繼續使用對廢棄物清理運作影響輕微，爰同意延
長其使用期限。

前述延長使用期限自本署公告修正「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
標誌」日起算一年，至97年5月10日止，延長使用期間事業得以
舊規格感染性廢棄物專用垃圾袋包裝生物醫療廢棄物。

問：有關醫療機構庫存舊規格感染性廢棄物專用垃圾袋，延
長使用期限至97年5月10日

依據環署廢字- 第0960082521號(96.10.30)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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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的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示(2/2)

目前仍發現部分醫療機構使用庫存舊塑膠袋或標誌請儘速清查改善

生物醫療廢棄物
（邊長十公分以上，顏色：白底黑字，但塑膠袋或容
器為紅色或黃色者，亦可採該顏色為底色）

依據環署廢字- 第0960082521號(96.10.30) 

未符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標誌之規定，可依廢棄物清理法第53條處新台
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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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毒性廢棄物專用標示(1/2)

基因毒性廢棄物屬化學毒性，需使用基因毒性廢棄物標示
環保署於95年12月14日修正發布「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其中附表三
之基因毒性廢棄物，因係醫療事業所特有，故歸類為生物醫療廢棄物之一
種。惟基因毒性廢棄物之危害特性屬化學毒性，與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廢棄
物之感染性危害不同，故其標誌宜依本署96年5月11日環署廢字第0960035782
號公告修正「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附件第二、（一）之毒性事業
廢棄物圖例辦理，另標誌當中之中、英文名稱則應標示「基因毒性廢棄物」
及「CYTOTOXICWASTE」。

基因毒性廢棄物之貯存容器或塑膠袋並未限定為紅黃色容器，但須有相容性
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8條，係生物醫療廢棄物
之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貯存方法之特別規定。基因毒性廢棄物之貯存
方法並不適用上述規定，應依本標準第7條規定辦理，其貯存容器或塑膠袋並
未限定應採紅色或黃色容器，惟廢棄物應與貯存容器具有相容性。

基因毒性廢棄物處理方法 熱處理法或化學處理法
有關基因毒性廢棄物之處理方法，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
標準」第21條規定，應以熱處理法或化學處理法處理。故感染性廢棄物處理
機構，其採焚化設施且能符合本標準第24條第１項第３款規定者，亦得申請
許可一併處理基因毒性廢棄物；惟感染性廢棄物處理機構採滅菌設施者，則
不得併同處理基因毒性廢棄物。

問：有關基因毒性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原則及標誌使用疑義。

依據環署廢字- 第0960045270號(96.06.25)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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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毒性廢棄物專用標示(2/2)

與廢棄物相容之貯存容器

標示為方形毒性標示
中文：基因毒性廢棄物
英文： CYTOTOXICWASTE

(法規：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法規：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

依據環署廢字-第0960045270號(96.06.25) 

3-(c







The Womb ‐ Your mother, Yourself

Playing Mozart to pregnant belly

Barker hypothesis: low nutritional conditions before 
birth result in lifestyle‐related diseases later as adults 
(i.e. CVD mortality)

DES and virginal ca: in utero exp and cancer at 
puberty

Arsenic to pregnant mice induced several cancers

Gene imprinting lasting for I‐II‐III generations

Sensitive systems by environ 
exposure at early days/months of 
life

Neurologic: cognitive development, behavior

Endocrine: thyroid, steroid, insulin, obesity, diabetes, 
hypertension, CVD, reproduction

Immune: atopic, asthma, infections

Epigenetic  changes: cancer (i.e. leukemia)

Would environmental factor resulting in epigenetic 
changes leading to leukemia



Worldwide trend in children health
Vulnerable to the environment

Children behavior

Food intake per kilo body weight 

Metabolism of the pollutants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 children health

Protectio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ajor Cohort Children’s Studie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ealth around the World

Nitta H 2009

N=100,000 
2008~

N=100,000 
1997~

N=90,000 
1999~

N=20,000 
2002~05



Core Hypothesis of the NCS, USA
1. Pregnancy Outcomes

◦ Birth defects 

◦ Increased risk of preterm birth

◦ Increased risk of fetal growth restriction

◦ Maternal hypothyroidism and neuro‐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 Neuro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 Non‐persistent pesticides

◦ Prenatal infection 

◦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 Prenatal and perinatal infection and schizophrenia

3.    Child Health and Development

◦ Family influences

◦ Impact of neighborhood and communities 

◦ Impact of media exposure 

◦ Social institutions 

Core Hypothesis of the NCS, USA (cont.)4.  Asthma and wheezing

◦ The role of prenatal maternal stress and genetics

◦ Exposure to indoor and outdoor air pollution, aeroallergens

◦ Dietary antioxidants 

◦ Social environmental 

◦ Early exposure to structural components and microorganisms

◦ Environmental exposures interact with genes

5.  Obesity and Growth

◦ Impaired maternal glucose metabolism

◦ Breastfeeding associated with lower rates 

◦ Fiber, whole grains, high glycemic index

◦ Genetics, environmental exposures, and Type I diabetes

6.  Injury

◦ Neuro‐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repeated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 Behavioral exposures, genetics and aggression

◦ Antecedents and resiliency to traumatic life events

7.  Reproductive Development

◦ Hormonally active environmental agents



Summary of NCS collection items

Different health/environmental factors at 
different stages

Nitta H 2009; Nelson Pediatrics, 2007



學術探討（轉譯）

設置定期討論之平台

＊ 每年討論最重要數項污染物
＊ 網頁提供環境污染物教育資訊



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Studies



塑化劑
物、化性、結構和分析

作用機制和危害

生殖功能下降

甲狀腺功能下降

心理、行為等發展

氣喘

目前的研究

出生前後暴露影響的比較

肥胖、心血管危險因子

各種過敏性疾病

癌症：婦癌、乳癌

展望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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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Einstein: 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For knowledge is limited, 
whereas imagination embraces the entire world, 
stimulating progress, giving birth to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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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廢棄物處理技術

報告人報告人：林凱隆林凱隆 博士博士

國立宜蘭大學綠色科技研發中心國立宜蘭大學綠色科技研發中心

中華民國100年9月29日

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報告大綱

醫療廢棄物分類與認定

醫療廢棄物貯存及清除處理

醫療廢棄物分類與回收再利用

醫療廢棄物焚化處理技術

1

2

3

4

醫療廢棄物固定化處理技術5

結語6

2



廢棄物之分類系統表
一
般
性
事
業
廢
棄
物

可
回
收

不
可
回
收

可
燃

不
可
燃

營建廢棄物

大型或限制廢棄物
收集廠

一般垃圾收集櫃 焚化廠

依限制條件進廠
依規定粉碎

生
物
醫
療
廢
棄
物

感染性廢棄物

有
害
性
事
業
廢
棄

基因毒性廢棄物

廢尖銳器具

生物醫療廢
棄物收集間

以原能法第２６條第１０
款規定辦理

事

業

廢

棄

物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製
程
有
害
事
業

有
害
特
性
認
定

紅色感染容器

紅色感染袋染袋

毒性標示垃圾袋

有害物：甲醛
、二甲苯、汞
..

廢棄物收集
場

清除焚化

工程廢棄物處理

清除焚化
甲級焚化廠

3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分類與認定

♦列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種類如下：

生物醫療廢棄物：指醫療機構、醫事檢驗所、
醫學實驗室、工業及研究機構生物安全等級第
二級以上之實驗室、從事基因或生物科技研究
之實驗室、生物科技工廠及製藥工廠，於醫
療、醫事檢驗、驗屍、檢疫、研究、藥品或生
物材料製造過程中產生所列之廢棄物。

4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分類與認定

一、基因毒性廢棄物：以熱處理法或化學處理

法處理。

二、廢尖銳器具:應與其他廢棄物分類貯存，並以

不易穿透之堅固容器密封盛裝。

三、感染性廢棄物:

1.以熱處理法處理者，應以防漏、不易破

之紅色塑膠袋或紅色可燃容器密封盛裝。

2.以滅菌法處理者，應以防漏、不易破之黃

色塑膠袋或黃色容器密封貯存
5

醫療廢棄物種類與代碼

• 生物醫療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
C-0512基因毒性廢棄物

C-0504廢尖銳器具感染性廢棄物

C-0501廢棄之微生物培養物、菌株及相關生物製品

C-0502病理廢棄物 C-0503血液廢棄物

C-0505受污染動物屍體殘肢等 C-0506手術或驗屍廢棄物

C-0507實驗室廢棄物 C-0508透析廢棄物

C-0509 隔離廢棄物 C-0511受血液及體液污染廢棄物

C-0599 感染性廢棄物混合物

C-0510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對人體或環
境具危害性並經公告者。

6



基因毒性廢棄物

♣屬致癌之細胞毒素或其他藥物

azathioprine, chlorambucil（氮芥苯丁酸）, chlornaphazine, 
ciclosporin, cyclophosphamide（環磷醯胺）

♣可能致癌之細胞毒素或其他藥物
azacitidine, bleomycin, carmustine, chloramphenicol（氯絲菌素）, 
chlorozotocin, cisplatin, dacarbazine, daunorubicin（道諾魯比辛）, 
dihydroxymethylfuratrizine, doxorubicin（杜薩魯比辛）．．．．．

♣處理方法：以熱處理法（目前採用）或化學處理法處
理。

7

感染性廢棄物

8

受血液及體液污染類：與病人血液、體液、引流液或排泄物接觸之廢棄物(如
輸液導管、壓舌板、沾血或膿之紗布等)

隔離廢棄物類：指隔離病房所產出之廢棄物

透析廢棄物類：指血液透析時與病人血液接觸的拋棄式導管、濾器、手巾、
床單、手套、拋棄式隔離衣、實驗衣等

實驗室類：
1.生物安全等級第三級及第四級實驗室所產生的全部廢棄物
2.生物安全等級第二級實驗室中與微生物接觸之廢棄物，如拋棄式接種環及接
種針、檢體、手套、實驗衣、拋棄式隔離衣等

手術類：用於外科手術、驗屍或解剖廢棄之衣物、紗布、覆蓋物、排泄用具
、褥墊、手術用手套

動物屍體類：實驗動物屍體、殘肢、墊料，包括經檢疫後廢棄或因病死亡者

血液製品類：廢棄之人體血液或血液製品，包括血餅、血清、血漿及其他血
液組成分

病理組織類：人體組織、器官、殘肢、體液等

微生物類：廢棄之培養物、菌株、活性疫苗、培養皿或相關用具



9

醫療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

含油脂之充膠廢電線電纜、廢通信器材等、廢棄醫療儀
器(屬電路版/含零件者)

混合五金
廢料

藥用酒精、有機溶劑、二甲苯、甲醇、丙酮、異丙醇、
乙醚

易燃性
事業廢棄物

福馬林、環氧乙烷(含殘留環氧乙烷之氣體罐)、三氯乙
烯、四氯乙烯、戊二醛

毒性
事業廢棄物

廢顯定影液、含水銀(汞)之廢棄溫度計及血壓計、牙科
銀粉(汞齊)

溶出毒性
事業廢棄物

10



生物醫療(毒性)廢棄物標示

邊長十公分以上，顏色：白底黑字但塑膠袋或容
器為紅色或黃色者，亦可採該顏色為底色）

因容器過小，以致無法張貼，得同比例縮小，唯不得小於長邊1/4
，及應維持菱形。虛線為裁切線，不必印在包裝紙上。

96年8月3日環署廢0960056486號函

11

蓋子可緊扣
於容器上

中文標示及
特性標籤

堅固不易穿
透（鐵塑膠
或材質）

防漏

廢尖銳器具專用容器

•堅固容器密封盛裝

•貯存以1年為限

(沒有貯存溫度的規定)

•容器最外層標示：

1廢棄物名稱

2貯存日期

3重量

4清除處理機構名稱

5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示

•產生惡臭應立即清除

廢尖銳器具貯存包裝

設標(§8)資料取用衛生署研討會

12



感染性廢棄物貯存容器

紙箱容器應封口

中文標示及
特性標籤

不易破

防漏

塑膠袋類以鵝頸
式綑綁密封

感染性廢棄物專
用，不收尖銳器具• 紅色可燃容器：熱處理法處理

• 黃色容器：滅菌法處理

‧ 紅色容器以熱處理法處理
黃色容器以滅菌法處理

‧ 醫療機構：
5℃以上以一日為限；
0~5 ℃冷藏以七日為限；
0 ℃以下冷凍以三十日為限

‧ 清除機構：不得貯存；
經主管機關同意轉運者，於5℃以
下冷藏或冷凍以七日為限

‧ 處理機構：
不得於5℃以上貯存；
0~5 ℃冷藏以七日為限；
0 ℃以下冷凍以三十日為限

‧ 於容器最外層標示廢棄物名稱、
貯存日期、重量、清除處理機構
名稱、生物醫療廢棄物標誌、貯
存溫度

‧ 貯存期間產生惡臭應立即清除

感染性廢棄物貯存包裝

資料取用衛生署研討會 13

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容器

容器應封口

中文標示及
特性標籤

不易破

防漏

塑膠袋類以鵝
頸式綑綁密封

•基因毒性廢棄物法令未規定容器顏色
• 惟容器外應貼明標示

‧基因毒性廢棄物為醫療
機構所持有，故歸類為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一
種，惟基因毒性廢棄物
為之危害特性屬化學毒
性，故以基因毒性廢棄
物標示。

‧基因毒性廢棄物貯存容
器並未限定採定顏色，
惟應與容器具相容性。

‧基因毒性廢棄物如採行
焚化處理的方式，亦可
一併與感染性廢棄物處
理。

‧過期未開瓶藥品，連同
瓶罐一起焚化處理

基因毒性廢棄物貯存規定

960625環署廢字第0960045270號函
14



醫療廢棄物貯存及清除處理

• 一般事業廢棄物貯存設施
– 符合一般事業廢棄物貯存規定

– 於明顯處標示一般性廢棄物，
備有緊急應變措施，設施應堅
固並與治療區、廚房及餐廳隔
離

– 貯存事業廢棄物之不同顏色容
器，須分開置放

– 應有良好之排水及沖洗設備

– 具防止人員或動物擅自闖入之
安全設備或措施

– 具防止蚊蠅或其他病媒孳生之
設備或措施

– 產生之廢液、廢氣、惡臭，應
有收集或防止污染地面水體、
地下水體、空氣、土壤之設備
或措施

設標(§6、§10)
資料取用衛生署研討會 15

• 貯存方法
– 應依棄物認定方式及危害特性分類貯存以固定包
裝材料或容器密封盛裝，置於貯存設施內，標示
事業名稱、貯存日期、數量、成分、有害特性標
誌。

– 貯存容器、設施應與所存放之廢棄物具有相容
性，並標示廢棄物名稱性質及貼有有害特性標誌

– 貯存以一年一年為限，必要時申請延長。

– 貯存設施
– 應設專門貯存場所，地面及四周應堅固、抗蝕及
不透水具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流入、滲透
之設備或措施產生之廢液、廢氣、惡臭，應有收
集或防止污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空氣、土壤
之設備或措施於明顯處設白底、紅字、黑框警告
標示

– 並備防災設備地下貯存容器，應有液位檢查、防
漏措施及偵漏系統設置警報設備、滅火、照明設
備或緊急沖淋安全設備易燃性、反應性、毒性廢
棄物配置監測設備

– (感染廢棄物尖銳器具依其規定)

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

設標(§7、§11、 §12)資料取用衛生署研討會
16



• 二十呎冷凍貨櫃，全
時24小時5℃以下冷
藏(降溫時間30分
鐘)。

• 院內時清除應規劃專
用路線及電梯避免與
病患接觸。

• 甲級GPS冷藏清除
車輛，當日直接清運
進廠焚化處理，每週
清理六天。

溫度控制

溫度控制車

標示

清除機構名稱 電話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貯存清除

17

醫療廢棄物分類的目的

★為符合環保法令

★為減少廢棄物產量及成本

★為力求安全衛生防止感染

★節能減碳永續利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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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廢棄物分類

20

衛署公告可以再利用的種類



醫療廢棄物再利用之規定

依據：醫療廢棄物再利用
之種類及管理方式

1.醫院產生之廢玻璃(點
滴瓶、藥瓶、飲料
等) 。

2.醫院產生之廢塑膠(點
滴瓶、塑膠瓶罐等。

3.醫院產生之廚餘(餿水)

4.醫院產生之廢石膏模。

21

醫療廢棄物再利用之規定

5.醫療機構產生經滅菌後(中間
處理)的尖銳器具(含針灸針、
針頭、針筒、手術刀、輸液導
管)可依衛生署公告再利用進
行再利用。

6.廢攝影膠片、廢顯/定影液。

7.生理食鹽水軟袋如未歸類為感
染性，應歸屬『一般性醫療廢
棄物』合物以代碼D-2199申報

再利用事業應具從事相關產業產
品為業及有設備及能力處理

(99年4月16日衛署醫字第0990009559號函)

22



醫療廢棄物再利用之規定

可採行高溫滅菌法處理之醫療廢棄物類別

代碼 廢棄物名稱 再利用途徑

C-0501 廢棄物之感染性培養物、菌株及相關生物製品 2、4

C-0504 廢棄物之尖銳器具 1、2、3

C-0506 手術或驗屍廢棄物 2

C-0507 實驗室廢棄物 2

C-0508 透析廢棄物 1、2

C-0511 受血體液污染廢棄物 2

可再利用途徑：1塑膠製品 2再生燃料原料 3金屬製品原料 4玻璃原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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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廢棄物熱處理技術



一般性及大型廢棄物標準操作程序

焚化處理

25

生物醫療廢棄物標準操作程序

清運過程全程監控人員確實執行廢棄物分類

衛星定位系統

生物醫療廢棄物子車生物醫療廢棄物分類

焚化爐監視系統 26



熱處理技術

♣係指事業廢棄物經高溫之設備處理，
以改變其物理、化學、生物或組成等
性質
優點：

去毒性

資源回收

減少體積

技術可行性

較小土地需求

廣泛適用性

缺點：
設備昂貴且複雜。

非最終處置

需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一般用於有機物

含鹵素、汞、砷、硒、鉛、鎘以及含
硫之有機物不適用

當溫度大於1,100℃形成氮氧化物

破壞程度－依溫度與滯留時間而定

需符合廢氣排放及放流水排放標準
27

事業廢棄物特性調查

‧依事業廢棄物及使用之熱處理技術之不同，所需瞭解
之廢棄物特性亦有所差異

‧一般熱處理時所需廢棄物特性資料，包括：

–燃燒熱值（kcal/kg）

–灰分量

–含水量

–碳、氫、氧、鹵素、硫、氮、金屬、磷

–爆炸物（不可放入一併處理）

–熔點及閃火點

–比重

–相容性

–燃燒空氣量、燃燒氣體量

–加熱昇溫時之熔融性 28



熱處理法：

‧焚化法：指利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

氣體或物質之處理方法。

‧熱解法：指將事業廢棄物置於無氧或少量氧氣之狀態

下，利用熱能裂解使其分解成為氣體、液體或殘渣之處

理方法。

‧熔融法：指將事業廢棄物加熱至熔流點以上，使其中所

含有害有機物質進一步氧化或重金屬揮發，其餘有害物

質則存留於熔渣中產生穩定化、固化作用之處理方法。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29

第19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試運轉計畫

‧直轄或縣(市)
主管備查

‧3個月為限

有害事業廢棄
物採熱處理 試運轉 試燒計畫 試燒報告

‧直轄或縣(市)
主管機關核可

‧委託合格測定者

‧直轄或縣市
主管監督

(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直轄或縣(市)
主管備查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30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焚化處理設施應符合

一、燃燒室出口中心溫度應保持攝氏一千度以上；燃燒氣體滯
留時間，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在一秒以上，其他有害事業廢棄
物在二秒以上

二、燃燒感染性事業廢棄物者，燃燒效率達百分之九十九‧九
以上。

三、除燃燒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外，其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有機
氯化物總破壞去除效率達99.99%以上，多氯聯苯(PCBs)及
2,3,7,8四氯戴奧辛(2,3,7,8-TCDD)、2,3,7,8四氯聯苯夫喃

(2,3,7,8-TCDF)總破壞去除效率達99.999%以上，其他毒性化
學物質破壞去除效率達99.9%以上。

四、具有自動監測及緊急應變處理裝置。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流體化床廢棄物焚化爐不受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限制。

31

事業自行清除處理事業廢棄物許可管理辦法

「處理」之定義範圍如下：

(1)熱處理：以加熱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處理，

包括：熱解、熱熔、熔煉、熔融、燒結、蒸

餾、熱蒸發及濕式氧化處理，但不包括焚化處

理。

(2)焚化處理：指利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

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質之處理方法。包括：

固定床式、流體化床式、液體噴注式及旋轉窯

式焚化爐處理。
32



焚化之設計要項

A.溫度（Temperature）
‧溫度太高（高於1,300℃）則燃燒室內襯的耐火磚易受

損；反之溫度太低（小於700℃），則易導致不完全燃
燒，產生有害的副產物

B.滯留時間（Residence Time）

‧滯留時間是指廢棄物（尤指燃燒廢氣）在燃燒室與空
氣接觸的時間

‧設計的目的在於能夠達到完全燃燒，以避免產生有毒
的中間產物，滯留時間的長短，視廢棄物本身的特
性、燃燒溫度、燃料粒子大小以及攪動程度而定。

C.攪動（Turbulence）

• 攪動的目的在促進空氣和補助燃料或廢棄物及其熱解
產氣之混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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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有害成分 產生物

(元素)

焚化處理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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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種類於於不同焚化爐之使用情形

廢  棄  物  種  類 旋轉爐

床 
液體噴

注式 
流體化

床 
多爐

床 
固體物 

− 粒狀、均勻 
− 不規則、大型 
− 高熔點 
− 含可熔灰分之有機化合物 
− 未切割之巨大物質 

氣體 
− 有機揮發物 

液體 
− 高強度之有機廢棄物（常含有毒性） 
− 有機液體 

固體物／液體 
− 含有鹵素環狀化合物 
− 液體之有機污泥 

 
× 
× 
× 
× 
× 
 
×d 
 
×e 
×e 
 
× 
×g 

 
 
 
×c 
 
 
 
×d 
 
× 
× 
 
×f 

 
× 
 
× 
 
 
 
×d 
 
× 
× 

 
× 
 
× 
× 
 
 
×d 

a.適合用熱解法操作 e.設置有輔助之液體噴射器 
b.可以處理大型物質 f.液體 
c.若廢棄物可被溶化及抽送 g.假設乾燥時不會變成黏性之廢棄物 
d.適當的投入焚化爐 ×表示適用之焚化爐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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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以低於理論空氣量之空氣，於爐體內第一燃燒室

(Primary Combustion Chamber)之機械式爐床上燃燒，

使可燃份分解為可燃性氣體，殘渣由爐床下端排出，可

燃性氣體再送至第二燃燒室

♣第二燃燒室並供應充分空氣使可燃性廢氣及有機性臭氣

完全燃燒之裝置。

♣燻式焚化爐，多為廠鑄標準型，亦為混燒式焚化爐之一

種，進料方式與模具式焚化爐相同，每一爐之處理容量

在(每日50公噸)以下，主要使用於小城鎮及社區。

♣燻式焚化爐 ，其優點為：施工期短、可彈性組合數組爐

體、操作較容易、廢氣之含塵量低。

燻式焚化爐燻式焚化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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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體化床式(Fluidized Bed)

• 優點：

– 高熱傳效率使燃燒迅速，燃燒室熱負荷為其他焚化爐的5 
-10倍，有能力處理熱值變化較大之廢棄物

– 爐床攪動可以防止固體成層現像

– 被加熱之顆粒儲存大量可利用之熱，進料變化之影響

小，溫度變化少

– 廢棄物中鹵素及硫份可直接將中和劑噴入爐內中和

– 對有機物之燃燒破壞完全，排氣量少，氮氧化物含量低

– 構造簡單較少零件需求

– 不易發生過高壓力的排放(由阻絕系統設計所造成)

– 減少熱點和冷點的產生

38



流體化床式(Fluidized Bed)
• 缺點：

– 僅能直接處理液態、污泥或粒狀固體物

– 控制系統複雜，運轉時必須小心以維持爐壓、溫度之

分配，灰渣及固體進料管道易受阻塞，運轉費用高

– 尚未普遍使用，安全有效之運轉步驟尚未建立

– 排氣中粉塵含量高

– 共融混合物之形成為操作上困難之問題

• 廢棄物特性限制：

– 塊狀廢棄物須經前處理至直徑小於1英吋方可送進爐床
中

– 廢棄物之熱值

– 化合物在爐床上之凝聚現象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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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窯式焚化爐

• 除水、無機物或重金屬含量較高之不可燃廢棄物外，
此種焚化爐可有效處理固體、液體、污泥等不同形態
的廢棄物

• 優點：
– 可以處理熔點低的物質
– 可以分別接受固體和液體進料
– 可以將桶裝或大型塊狀固體廢棄物直接送入窯內
處理

– 窯內氣體亂流程度高，氣、固體接觸良好
– 窯內無移動之機械組件，保養容易
– 窯內固體滯留時間可以由轉速之調整而控制
– 溫度可達攝氏1200度，可以有效摧毀任何有害物
質

41

旋轉窯式焚化爐(Inclined Rotary)

• 缺點：

– 投資成本和操作費用高

– 運轉時必須小心，耐火磚維護費高

– 球狀及筒狀物體可能會快速滾出窯外，無法完全

燃燒

– 過剩空氣需求高，排氣中粉塵含量高

– 熱效率低

– 必須有足夠的廢棄物量，維持繼續操作一段較長

時間，才合乎經濟原則

• 形式可分為同向流式、逆向流式、乾灰式、熔渣式

42



旋轉窯式焚化處理系統

43

旋轉窯形式分類
• 同向流式：

– 燃燒廢氣的流向與廢棄物的傳送均在同一方向

– 主要功能在將有機物質蒸發，以便藉此獲得較長之
廢氣滯留時間，並有效利用有機物質釋出之熱能

– 適用於熱值較高或具放熱反應之廢棄物

• 逆向流式

– 燃燒廢氣的流向與廢棄物的傳送方向正好相反

– 提供較佳氣、固體混合及接觸，增加其燃燒速率，
故可節省輔助燃料

– 適用於含水量較多或具吸熱反應之廢棄物

– 廢氣中帶出的粉塵較高

• 乾灰式：窯內溫度低於1000℃，廢棄物仍為灰渣形式

• 溶渣式：窯內溫度高達1350℃，廢棄物中的惰性物質
除高熔點金屬極其化合物外，其餘皆呈熔融狀態

44



旋轉窯式焚化爐設計及操作準則
• 溫度

– 乾灰式溫度在850℃至1000 ℃
– 熔渣式溫度在1200℃以上，二次燃燒室氣體溫度維持
於1100 ℃

• 氧含量

– 廢液燃燒器的過剩空氣控制於10-20%
– 旋轉窯中總過剩空氣量維持在100-150%
– 二次燃燒室過剩空氣量約為80%

• 固體停留時間:廢棄物的滯留時間則可依下計算列公式

θ =0.19 (L/D) (F/N S)
‧ 通常滯留時間約為30分至1小時之間

‧ 一般設計之L/D比值約為30:1～10:1
‧ 轉速(N)約為1～3rpm(輕載爐)，0.5 ～1.5rpm(重載爐)
‧ 而傾斜度約為0.02～0.04(m/m) 45

• 氣體滯留時間：二次燃燒室體積是以2秒的氣體滯留時間為
設計基準

• 旋轉窯內氣、固體混合

– 旋轉窯轉速是決定氣、固體混合的主要因素

– 轉速增加時，離心力亦隨之增加，同時固體在窯內攪動及
拋擲程度增大，氣、固體的接觸面及機率也隨之增加

– 轉速過大固然可加速焚化，但粉狀物、粉塵易被氣體帶出

• 二次燃燒室內氣體混合

– 取決於燃燒產物與二次空氣的相互流動方式及氣體的亂流
程度

– 亂流程度由雷諾數決定，若雷諾數低於10000以下時，亂
流與層狀流動同時存在，則混合程度僅靠氣體擴散達成，
效果不佳。雷諾數越高，亂流程度越高，混合越理想

旋轉窯式焚化爐設計及操作準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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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噴注式(Liquid Injection)

‧最常見之事業廢棄物焚化爐，凡是具流動性的廢
液、泥漿及污泥皆可破壞

‧優點：

– 可以銷毀各種不同成分的液體有害廢棄物

– 處理量調整幅度大、溫度調整速率快

– 爐內中空，無移動之機械組件，維護費用低

– 投資費用低，操作所需人工較少

– 對難焚化之廢液，可提供足夠溫度和滯留時間

‧缺點：

– 無法處理難以霧化的液體廢棄物

– 必須配置不同噴霧方式的燃燒器和噴霧器
47

液體噴注式焚化爐適用之廢棄物種類

• 熱值：會產生化學反應的廢液不可隨意混合

• 水分：含水量若超過60%，應避免以焚化方式處理

• 鹵素成份：

– 氯、氟化合物燃燒會產生氯化氫&氟化氫(HF會造成耐火磚腐蝕)

– 溴、碘化合物燃燒會產生一般排氣處理系統無法去除之有色氣體

• 金屬鹽類：鹼性金屬(Na,K)鹽類及其他金屬鹽類會形成低熔點物質，造

成爐壁結垢及管壁腐蝕

• 硫化物：硫化物燃燒產生硫氧化物會造成管壁腐蝕

• 環狀或多環狀有機物：環狀或多環狀有機物由於不易分解，因此含量較

高時，須提高焚化溫度及加長停留時間

• 固體懸浮物：固體懸浮物須經前處理，以免管壁堵塞、磨損及爐內灰渣

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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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噴注式焚化爐處理系統

爐體形式：

‧水平式-適用於熱值低、含水量高及灰份低之廢液，但爐體易

堆積灰渣而不易清除

‧直立式-適用於無機鹽類含量高及懸浮固體物較多之污泥 49

廢棄物停留時間長，適合處理低揮發性、燃燒

速率慢及含水率高的廢棄物

可以使用各種不同形態的燃料或高熱值廢氣、

廢液或固體廢棄物以輔助燃燒

由於爐床層數多，熱效率高，而且可在不同高

度及處所安裝輔助燃燒器，以維持適當的溫度

分配

操作條件及控制參數較不易受進料性質之影響

可以有效處理不同熱值及化學特性之氣、液及

固體廢棄物

多層床焚化爐之主要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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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體滯留時間長，爐內溫度反應很慢，溫度

調整時間較長

移動之機械多，易產生磨損、熱疲乏、腐蝕

等現象

爐壁易受進料之熱震(thermal shock)影響

須加裝二次燃燒器，以分解揮發性有機物質

不適合處理低熔點之無機鹽量高及難焚化之

廢棄物

多層床焚化爐之主要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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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爐床焚化爐

最適合含有害物質
低熱值及高水份的
污泥

(1) 頂部之數層為
乾燥區，平均
溫度在430℃至
540℃之間，其
作用為蒸發廢
物中所含的水
分

(2) 燃燒反應主要
發生在中間數
層之高溫區
(760℃至980℃
間)

(3) 最底部的溫度
約在 150℃至
300℃之間，除
冷卻灰渣外並
可預熱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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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焚化爐
• A. 主燃燒室

• 加熱體

• 廢棄物傳送履帶

• 內襯絕熱材料

• 燃燒空氣

• B. 二次燃燒室

‧約1,300℃溫度，2秒氣體滯留時間予以完全燃燒。

其主要組件包括：

• 加熱體

• 內襯絕熱材料

• 緊急排放煙囪 53

紅外線焚化爐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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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特性

(A)模組化設計，可安裝於拖車上，易於運輸及快速組合

設立。以20～50kg/hr處理負荷之焚化系統可於6小時

內裝設完成。較大的模組系統亦能以9位作業人員，於

7天內設置操作。

(B)滯留時間及溫度的控制準確。

(C)爐體絕熱情況良好，主燃燒室外殼溫度僅60℃（一般

約達200℃以上），不致影響操作安全。

(D)以電能之紅外線燈管為熱源，易於調節、控制、操作

效率高、成本低。

(E)空氣需求量低，廢氣處理容量及投資亦相對降低

(F)有可能將重金屬固定於灰渣結構中。 55

操作限制

(A)履帶上的固體厚度不可超過2～3公分，以免底部受

熱情況不佳。

(B)不適於熱值超過3,500kcal/kg或自燃性廢棄物，有可

能會造成履帶局部過熱，而影響履帶壽命。

(C)履帶上的廢棄物較難以均勻分配，而影響焚化效

果。

(D)限制廢棄物中氯、硫、鹽類之含量，以免腐蝕履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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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鹽焚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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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化

• 將廢棄物與細小的玻璃質，如玻璃屑、粉混合，

經混拌造粒成形

• 在1,000～1,100℃高溫熔融下形成玻璃固化體，藉

著玻璃體的緻密結晶結構，確保固化體的永久穩

定性。

• 但若用於處理重金屬污泥，則對於需要以還原態

存在的鉻（Cr6+→Cr3+）及高揮發性的汞

（Hg），將會發生問題(對於需低氧化態(鉻)或高

揮發之汞中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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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漿熱解法

‧電漿熱解熱爐溫度很高（2,250℃以上）

‧分子大多裂解為電漿態離子及電子，反應速率很快

‧固體可燃物可在35～50毫秒中完全分解

‧反應速率快，滯留時間短，爐體遠較其他焚化爐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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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化處理之目的

當有害事業廢棄物受到固化處理後，則其中有害成
份將被拘限於固體物中，不致再污染環境。固化處
理可獲得下述各項成效：

• 固化劑與廢棄物結合成塊狀，使固體物對有害成
分產生拘限之功能。

• 固化物易於搬運及貯存，因將液態或半固態之廢
棄物製成塊狀固體物。

• 大幅減少有害成分與環境接觸之表面積，並且於
接觸環境中的水分時可減低擴散及污染環境之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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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泥固化法

‧ 此法係於濕廢棄物中加入卜特蘭水泥和其他添加
劑如飛灰類的物質，固化後形成類似岩石之塊狀
物，為最常使用之處理法。

‧ 水泥固化法已經很成功地應用於含高濃度重金屬
之污泥，由於水泥pH 值甚高，重金屬可轉變為
不溶性之氫氧化物或碳酸鹽

‧ 水泥水化產生具有類似離子交換樹脂之功能，可
經由化學鍵或物理性結合，而拘留大部分重金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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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泥固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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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泥固化法之優點

‧ 設備簡單。

‧ 需要動力小，建造費用及操作費用均低。

‧ 製程中不需加熱，不會產生環境污染。

‧ 整個製造過程均為自動化，須要人工少。

‧ 廢棄物與水泥混合反應時不受pH之影響。

‧ 水泥較其他固化劑價格便宜。

‧ 水泥固結性強，呈鹼性之水泥對酸性廢棄物有中和的效
果。

‧ 適合含水份之廢棄物，只要達到水泥與水份之混合比即
可，不必對廢棄物做進一步之脫水。

‧ 固化有機廢棄物時，所含硝酸化物、亞硝酸化物或氧化劑
等對固化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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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泥固化法之缺點

• 含酸性強之廢棄物將使固化產物之強度減低，並
且使水泥分解造成污染物之滲透外洩。

• 如廢棄物中含有機物或磷化合物將影響水泥之凝
結，這時須添加穩定劑入廢棄物中。

• 水泥及添加物將使廢棄物增加重量及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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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Thank you for your your 
attentionattention




